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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海商案件典型问题与建议概览

一、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的几个常见问题

01 承运人应将装货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载于运单上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中，虽然货物在装货港装载时已发现霉变，且托运

人执意要求冒雨装载。但因承运人未将该情况记载于运单上，因此法院认为可以依据运单记载情况

视为货物质量良好，由承运人承担不利后果。

【建议】承运人应在运单上记载装载过程中的异常情况，或应要求托运人对相关情况形成书面

并要求其签名确认，以在面临索赔时，形成有效抗辩，避免风险。

02 应准确识别挂靠经营中的合同相对方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，船舶实际所有人与托运人口头约定货物运

输事宜，挂靠企业在运单上加盖了船章。托运人因货损向挂靠企业索赔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

布的《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，认为实际所有人为货物运输合同下

的承运人，挂靠企业不应承担责任。

【建议】此类诉讼中应准确识别船舶挂靠经营中的承运人，以避免因识别当事人错误带来不必

要的利益损失。

03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诉讼时效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两起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，原告诉讼请求均因起诉超过一年诉讼时效

而被法院驳回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、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

批复》，“托运人、收货人就沿海、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，或者承运人就

沿海、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、收货人要求赔偿请请求权，时效期间为一年，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

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。”

【建议】应特别注意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，以避免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导致合

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。

04 “封舱交接”条款的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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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中，承租人与出租人约定货物交接形式为封舱交接，货

损货差与船方无关，货物水湿由船方负责。后货物在卸货港码头卸货时，因值班船员未及时关舱造

成货损。法院认为货物交接方式为封舱交接，货损并未发生在出租人责任期间，因此驳回原告诉讼

请求。

【建议】应注意沿海货物运输不适用《海商法》，双方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的约定优先适用，

因此托运人应谨慎约定“封舱交接”等类似免责条款。

05 “货损货差自负”条款的效力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国内沿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，双方约定由托运人自行办理货运险，货物

互损货差由托运人向保险公司索赔，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。后托运人因货损向承运人索赔，法院认

为《合同法》第三百一十一条并不是强制性规定，该货损货差自负条款有效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

【建议】订立货物运输合同时应谨慎从事，尽量避免与承运人订立货损货差等类似免责条款。

在沿海或内河货物运输中，当事人权利义务以合同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，托运人应注

意加强法律风险控制和合同管理。

06 “三原”条款的效力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港口作业纠纷中，港口经营人与委托人约定按“原来、原转、原交”的原

则完成货物交付，货物损耗由委托人负责。港口经营人依据交接清单出具了卸货证明，后货物进行

出场过磅计重发现短少。法院认为由于港口经营人对卸入及离开的货物重量都进行了确认，即其以

自己的行为放弃了“三原”条款，之后不得再一次主张免责。

【建议】在大宗散货运输中，承运人也通常援引“三原”条款主张其对货差免责，该案对相关

案件有较强警示意义。

【敬海点评】国内水路运输合同纠纷不适用《海商法》的规定，因此法院根据双方意思自治原

则支持了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，但如果是发生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，类似免责条款则很难被支持，

因为按照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承运人不得通过约定降缩短《海商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承运人

责任期间，不得通过约定扩大和增加自己的权利，也不得通过约定降低和减少自己的义务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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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几个常见问题

07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范围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中，一船船舶险保险人在赔偿船东后向对方船舶索

赔，索赔金额为船舶全损价值乘以对方在碰撞责任中应承担责任的比例。法院认为，保险人只能在

已赔付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，即应当以其实际所赔付金额乘以上述责任比例计算索赔金额。

【建议】在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索赔中，保险人只能就已实际赔付的部分取得代位求偿权。

08 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放弃索赔权时不承担赔偿责任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保险索赔纠纷中，被保险人（承运人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与货主达成赔偿

协议，并与实际承运人就追偿事宜签订和解协议。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做出赔付后向实际承运人追偿

时遭到拒赔。法院认为被保险人已经与实际承运人签订和解协议，且已放弃对其索赔的权利，则保

险人请求代位求偿权的权利已经丧失。被保险人所获得的赔付款构成不当得利，应返还。

【建议】在保险事故发生后，保险人未赔付保险金之前，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

的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，被保险人在处理此类纠纷时，应明确放弃对第三者赔偿请求

权的后果。同时，如果在保险合同签订前明示放弃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并告知保险人，保险人同意承

保的，仍应赔付保险金，但无代位求偿权。

09 被保险人保留索赔权无效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船舶碰撞纠纷中，货运险保险人向货主预付部分保险赔款时，与被保险人

约定由被保险人保留向责任方索赔的权利，根据索赔情况进行最终赔款结算。法院认定该预付保险

赔偿款性质仍然是保险赔款，保险人在支付该赔款后即根据法律规定享有代位权，被保险人在该保

险赔偿款额度范围内不能再行向责任方索赔。

【建议】保险人不得与被保险人拟定类似索赔权保留条款，应积极履行保险合同下的赔付责任，

和依法积极行使代为求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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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航运融资的几个常见问题

10 船舶抵押借款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，双方约定贷款用途为造船，抵押物为某船舶。合同

保证人在诉讼中向法院提出异议，认为海事法院对借款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，但法院认为本案依法

应当由海事法院管辖。

【建议】随着新的司法解释的出台，海事法院受案范围逐渐扩大，应准确确定案件管辖法院，

减少不必要的诉累。

11 借款合同预期罚息是否计算复利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中，双方约定，双方约定若不按时偿还本金，债权

人有权按约定利率加收 50%作为罚息利率，若不能按期支付利息，应按贷款利率计收复利，贷款预

期后未支付的利息，应按约定罚息利率计收复利。法院认为，虽然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可计收复利，

但逾期利息本质上已经属于惩罚性违约金，因此为了避免双重处罚，不支持对罚息利率计收复利。

【建议】应明确我国法律及金融政策仅支持对预期利息计收复利，如果约定了罚息，则不能对

罚息计算复利。

四、有关油污损害索赔的问题

12 油污造成渔业生物资源的损失鉴定

【典型问题】油污造成海洋生态受损后，多数鉴定报告参考《渔业污染损害事故经济损失计算

方法》，以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乘以三倍得出天然渔业资源损失金额。但《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

定》出台后，该规定第十七条明确，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限于已经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修复

措施的费用，恢复措施的费用包括合理的检测、评估、研究费用。

【建议】关于天然渔业资源损失的赔偿，应具体列出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修复措施

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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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海事行政诉讼的几个问题

13 行政机关在船舶登记中仅进行形式审查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船舶登记纠纷中，原告以某海事局违法办法登记证书为由向海事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，法院认为，根据《船舶登记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登记机关对船舶登记资料应尽到合理审

慎的形式审查义务，至于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购船价款是否真实合理、买受人是否已经付款、双方

是否已经办理船舶交接手续，海事局不负实质审查义务。

【建议】海事局的形式审查义务仅限于：当事人提交材料是否齐全，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；材料

形式上是否真实；材料在形式上是否存在不合法、不真实或相互矛盾的情况。现实中船舶登记所有

人与实际所有人相分离的情况较为常见，此类纠纷可尽量通过民事诉讼解决。

14 海事调查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

【典型问题】在一起海事行政出发纠纷中，原告以海事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充分事

实依据，请求法院撤销。法院认为，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、事故调查报告、水上交通事故调查

结论书均基于事故调查结果称重的客观证据得出，因此处罚有事实依据。但海事调查报告不能单独

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

【建议】海事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要求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不

能仅仅提交海事调查报告。

注：广州海事法院近日发布了《审判情况通报（2015 年）》（海事审判白皮书），其中对比

较常见的几种典型类型的案件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，这些问题及建议具有较强的

参考意义。本文内容源自该《审判情况通报（2015 年）》，由敬海南沙律师事务所归纳总结，以

供司法实践中参考。

完整版请参见：

中文版：http://www.gzhsfy.gov.cn/doc/20160801.pdf


